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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资金管理制度

第一条 为确保资金安全完整，提高资金运营效率。为促进资金规范操作，本单位货币资金应根据《现金管理暂行条例》《银行账户管理办法》《支付结算办法》等规定和条例的相关规定进行管理。
第二条 货币资金是指单位所拥有的现金、银行存款、其他货币资金（含外币存款、银行汇票存款、银行本票存款，信用卡存款、存出投资款等）。
第三条 单位的出纳为货币资金的直接责任人员。除由出纳授权的其他人员代收的款项外，所有货币资金的收取和支付只能由出纳进行，禁止其他工作人员直接接触单位现金和现金支票。
第四条 出纳人员不得兼任稽核、会计档案保管和收入、支出、费用、债权债务账目的登记工作。
第五条 严格履行货币资金授权审批制度。凡涉及货币资金的业务，各相应经办和管理、决策人员应严格按照审批权限进行审批和办理；对于特殊事项和场外应急事项须临时收付现金的，须按审批程序中规定的人员口头同意后先予办理，事后及时补办手续。禁止未经授权操作货币资金，禁止超越审批权限批复资金。
第六条 具体的支出审批流程详见《湖南省株洲长鸿实验学校教育发展基金会财务管理制度》“第七章支出管理”、“第八章财务报销及审批制度”的相关内容。
第七条 办理支付：出纳人员应根据复核无误的支付申请办理货币资金支付，同时登记好出纳流水账。
第八条 本单位应在国家财政规定的现金开支范围支出现金，不得坐支，禁止不合法的白条抵账。
第九条 现金收支的日常管理：
（一）非本单位职工或基金会与项目执行单位约定的经办专员一律不得借用现金。
（二）因私借款不予办理。不准私自挪用公款和借支私用。
（三）基金会取得的货币资金收入必须及时入账，不得随处设账，严禁收款不入账。实行收支两条线和集中收付制度，加强对货币资金的集中统一管理。
（四）对于现金的收入，出纳人员必须当面点清款项并验明货币的真假，当面没有履行点验手续而事后发现短缺或假币的，由出纳负责；对于现金的支出，收款人必须当面点清款项并验明货币的真假，否则，除非有确切的证据证明短款或假币，财务部门及出纳人员对此不负责任。
（五）出纳收取现金时必须开具收款凭证，严禁收款不开发票或收据。当日取得的现金收入，应送存银行并及时登记出纳账。
（六）出纳人员从银行提取现金时，应当在支票存根上注明用途和金额等，经财务负责人批准后方可提取。
（七）出纳应定期、不定期地对现金进行盘点，并编制现金盘点表。会计应对现金盘点进行监盘和不定期的抽盘，确保现金账面余额与实际库存相符。如发现不符，应及时查明原因并作出处理。
第十条 基金会与其他有关单位和个人发生的各种结算业务，除按《现金管理暂行条例》可以使用现金以外，一律要通过银行办理转账结算，不得直接支付现金和开具现金支票。各项费用支出均应尽量采取银行结算方式，减少使用现金，以增强财务行为的可复核性。
第十一条 可用现金支付的业务主要包括：工资、奖金、补贴、福利、个人劳务报酬、差旅费、结算起点（1000 元）以下的零星支出、特殊情况下无法通过银行结算的支付，以及人民银行确定需要现金支付的其他支出。
第十二条 库存现金余额不超过 1000 元。超额部分应于当日存入银行账户。
第十三条 基金会应当严格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银发【1997】393 号《支付结算办法》中的规定使用银行账户。银行账户只能用于本单位业务范围内的资金收付，不得出借账户，不能从事与本单位业务无关的经济活动。任何人不得利用银行账户办理基金会以外的收支结算，因私借用支票不予办理。
第十四条 银行账户预留印鉴，网银支付 U 盾和授权U盾应分开保管，做到相互牵制。网银支付 U 盾由出纳保管，密码由会计保管。即任何金额的转账均需要由会计审核、法定代表人授权审批才可转出。
第十五条 严格支票管理，财务人员不得签发无日期、无抬头、无用途、无限定金额的空白支票，不得签发空头支票和远期支票。领购支票后及时对支票进行连号登记，根据基金会的业务需要进行签发，经办人签字确认。不得签发、取得、转让没有真实交易和债权债务的票据。出纳定期与银行核对银行存款余额，并编制银行余额调节表，会计需对银行余额调节表进行审核，对未达账项应及时处理。必须按照国家的规定购汇、结汇。
第十六条 任何人不得违反银行结算法律法规和制度。不得贪污挪公款。否则，一经查出，将严肃处理，触犯刑律的，一律依法追究当事人的刑事责任。
第十七条 本制度未尽事宜，按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基金会章程的规定执行。
第十八条 本制度的解释权归湖南省株洲长鸿实验学校教育发展基金会。
第十九条 本制度经基金会理事会通过后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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